






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，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全部货物， 均应当采用国家或专业行业标准的保护方

式进行包装， 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送到甲方指定的到货地点。特殊情况， 货物包装符合竞争性

磋商文件中的《货物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》。

第三条 交货方式

第四条 货物验

1、 合同履行期限：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06月30日止；

2、 交货时间： 接到采购人货物需求通知(电话、微信、短信或传真等)3-5天内交货，到货

时间必须为采购人正常工作日，并将具体到货时间通知采购人联系人；

3、 交货地点：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内采购人指定地点；

4、 运输方式及保险：汽车配送，车辆要求小于6.8m卡车，最大宽度不超过2.5m,整车重不能

超过20吨；有关运输、装卸和保险等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5、 乙方将饲料送到甲方指定的饲料存放处卸车并码放整齐；

6、 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提供每批次饲料(如配合饲料和苜蓿青干草等) 的质量检验报告 。

收

1、 验收时间： 货物到达指定地点，并在当日或另行预定的时间 (如鲜苜蓿草等)进行；

2、 验收方式： 甲、 乙双方共同到现场验收；

3、 验收标准：

(1)  货物符合招标文件的《货物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》;

(2)  货物外形、 包装完好；

(3)  货物按甲方要求卸车并码放整齐；

(4)  乙方提供货物数量依据， 且送货数量无误， 有异议时甲方有权进行抽测，抽测后以

甲方数量为准； 乙方装运的货物不应超过甲方通知货物种类的数量或重量，否则，

乙方应对超运部分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；

(5)  货物符合合同要求及标准， 乙方对该货物有质量说明的也应当符合该质量说明；对

于验收不合格的货物不算交货，乙方应当立即运离不得长时间停留，更不能卸车，

乙方应对不合格的货物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。

(6)  乙方应当提供货物合格证或者质量保证书及必要的技术资料；

(7)  乙方应当提供质量检验报告(产地、营养成分、水分、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符合相关

标准);

4、 货物满足验收标准，双方签收货物验收合格单据，完成验收，验收单据仅作为结账依据 。








